填写说明
此次信息更新需要教职工填写的表格一共22个，涉及教职工的学习经历、工作经历、岗位聘任、专业技术职务聘任、师德处分、师德荣誉、入选人才项目、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等信息，相关表格填写的说明如下：
1.附件1（学习经历）“获得学历”列，需要从高中阶段开始填起，至最高学历，按照下拉选项规范勾选填写；“学位层次”同上。

其余信息中，标记“*” 号的为必填项，按照下拉选项规范勾选填写；除标记“*” 号的必填项外，其余均应填尽填，有下拉选项的，按照下拉选项填写，无下拉选项的，自行规范填写，以下附件中的填写规则同此条。相关信息将作为教职工调转、晋升、评奖和项目申报等的重要依据，请务必仔细认真、如实填写。
2.附件2（工作经历）“任职单位名称”列，需要填写包括来校之前的工作经历，单位名称直接写到学校的名称即可，比如之前在安徽大学工作，不用考虑职务职级的变动，只要任职的岗位类别（教师、管理、其他专技、工勤）没有变化，则直接填写“安徽大学”，“任职开始年月”“任职结束年月”按照在安徽大学的时间实际填写即可；在本校的工作经历填写规则同上。

3.附件3（岗位聘任）填写“岗位类别”、“岗位等级”等列均按照来校后的岗位类别、岗位等级依次填写，请注意，需先填写岗位类别后，岗位等级才能在下拉选项框中填写。此后的数列信息也根据前面的岗位类别对应填写，岗位类别或者岗位等级无变化的，原则上只需填写一条信息即可。

4.附件4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）“聘任专业技术分类”列，一般为获聘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填写（注意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，非取得的资格），“聘任专业技术职务”列需在选择“聘任专业技术分类”列中的下拉选项后，再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填写。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信息应当按照入校以来的时间依次填写（如助教-讲师-副教授-教授各个阶段）。“聘任单位名称”统一填写安徽建筑大学。

5.附件5（基本待遇）“年度”列一般填写近3年的，即2023、2024、2025；“年工资收入(元) ”为应发工资收入。

6.附件6（师德处分）由学校统一填写，教职工个人无需填写。
7.附件7（师德荣誉）、附件8（入选人才项目）等，教职工获得相关师德荣誉（一般为校级以上）的按表格要求规范填写即可，入选人才项目须以人事处通知认定的为准。

8.附件9-1至附件9-10（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）教职工须填写入校以来的以上业绩成果，涉及到的奖项或成果对应进行填写。如无相应成果，则无需填写。

9.附件10（教育教学）教职工须填写2023-2024、2024-2025、2025-2026学年的教育教学信息。

10.附件11（国内培训）教职工须填写入职以来的培训情况（原则上为近3年来校级以上的培训）。

11.附件12（海外研修访学）教职工须填写包含来校前以及在校期间有海外研修访学的信息。

12.附件13（技能及证书）教职工有相关的技能证书的，正常填写；没有的，无需填写。
